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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经熟人介绍， 金某于今年8

月进入一家饭店从事后厨工作，
饭店安排她跟着一位老厨师学习
做菜。 饭店与她签订的劳动合同
约定每月工资为3000元。

由于无法胜任后厨工作， 金
某在此后被调整到后厨打扫卫生
的岗位工作。 按照工作要求， 金
某应该在打扫卫生后， 将垃圾及
时清理干净。 然而， 在近日打扫
卫生时， 她因疏忽大意没有及时
清理垃圾， 并将垃圾遗忘在食材
附近， 致使一批新鲜的食材受到
污染。

饭店的领导得知此事后， 当
即告知金某从当月工资中扣除
2000元用于赔偿饭店损失。

金某也意识到这次错误的严
重性， 但她认为饭店对自己的处
罚过于严重。 如果当月只发1000
元的话， 她根本没有办法生活。
她想和饭店协商， 但是又不好意
思开口。

金某想知道： 法律上有没有
关于扣除工资的规定？ 具体内容
是什么？ 饭店的做法对不对？

法律解析
本案主要涉及用人单位扣发

劳动者工资是否合理和法律规定
对于用人单位扣发工资有何限制
两个问题。总体来说，饭店扣发金
某的部分工资用于弥补其在工作
上的损失，这个做法是合理的。但
是， 饭店扣发金某工资的三分之
二，这种做法违反法律规定。

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劳动合同
约定， 用人单位可以扣发劳动者
的工资。 诚然， 现实生活中的意

外事件都很难预计， 劳动者有可
能在工作中没有给用人单位带来
效益， 反而造成了损失。 而这种
情况的发生， 多半是由于劳动者
自己的疏忽、 技能的不熟练或者
其他原因。 这些都应当视为劳动
者在工作中有过错， 用人单位有
权要求劳动者赔偿损失。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
六条规定： “因劳动者本人原因
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用
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
求其赔偿经济损失。 经济损失的
赔偿， 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
扣除。 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
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 若扣
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

最低工资标准， 则按最低工资标
准支付。” 该规定表明， 法律允
许用人单位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扣除劳动者的工资， 同时， 又从
保护劳动者的角度出发， 对用人
单位扣除工资的权利进行了一定
的限制。

此外， 法律还针对劳动者被
克扣工资的救济途径作了相关的
规定，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八
十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照劳
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劳
动者可以依法向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反映， 由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责
令支付劳动者报酬， 逾期不支付
的， 可以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

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
动者加付赔偿金。 用人单位拖欠
工资时， 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劳动
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对仲裁不服
的，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本案中， 金某因为自己工作
上的失误造成了饭店新鲜食材被
污染， 饭店有权要求金某承担责
任， 并且根据法律的规定扣发金
某工资的一部分作为赔偿。但是，
金某的月工资只有3000元， 饭店
不能扣发超过600元，同时还需要
保证发给金某的剩余工资没有低
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由此来
看， 饭店扣发金某2000元的行为
属于克扣工资，是违法的。

刘涛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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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2021年5月的一天 ， 董某驾

车行驶在小区内部道路上 。 突
然， 缪某的女儿跑到车道上， 幸
运的是董某避让及时未造成事
故。 随后， 董某继续向前行驶并
将车辆停在小区道路右侧。

由于女儿险些被撞， 缪某十
分生气， 随即拍摄了三张董某在
小区内部道路停车的照片并上传
至名为 “社区联络群” 的微信群
中， 群内共427名成员。

当天下午， 董某看到自己的
照片被公布在社区群里， 便向缪
某提出其擅自发布照片的行为不
妥。 缪某则针锋相对， 不承认自
己存在过错。 于是， 双方在微信
群里发送损害对方的言论， 并引
发该微信群其他成员的议论。

在双方争执过程中， 缪某在
微信群内发布 “我作为两个孩子
的母亲， 买这个小区的房子只是
为了孩子上下学方便， 真的不愿
让杀手亲密接触我的孩子” 等内
容。

董某不能忍受缪某将 “杀
手” 等字眼与自己联系起来， 加
上群内成员为此对他发出指责和
非议， 就将缪某诉至法院， 要求
判令缪某立即停止侵害其肖像
权、 隐私权、 名誉权的行为， 并
在 “社区联络群” 或在小区范围

内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恢
复名誉， 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
金2000元。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的争

议有以下两个焦点：
一是缪某在微信群中发布董

某照片的行为是否超出了适当的
解决纠纷方式的范围？

对此， 法院认为， 在该事件
的发生过程中， 车辆与缪某的小
孩并未发生碰撞， 缪某无论出于
维权的角度还是公益的角度都应
当首先与董某协商解决， 协商不
成再选择其他方式解决， 但是，
缪某并未就此事与董某进行协
商， 而是直接将其拍摄的照片上
传至微信群， 导致董某受到群内
部分成员的指责和非议。 因此，
缪某这种绕过沟通和协商途径直
接曝光他人行为的方式不应得到
鼓励， 应予以约束。

二是缪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
董某的肖像权 、 隐私权和名誉
权？

《民法典》 第1019条规定 ，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 不得制作、
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据此，
董某有权拒绝其照片被他人公
开。 缪某未经许可将董某的照片
发布在微信聊天群， 显属不当。

事实上， 这些照片虽然是在较远
的距离拍摄， 但缪某并未对车牌
号及董某的脸部做模糊处理， 仍
能够清楚地辨识照片中的人物。
在这些照片上传后， 引发了微信
群内部分成员对董某的指责。 同
时， 缪某在群内发布的 “杀手”
一词虽并未明确针对董某， 但在
该特定语境中与董某仍存在联
系， 客观上带有贬低的意思。 因
此， 缪某的行为侵犯了董某的肖
像权。

另外， 由于缪某发布的照片
并非董某在私密场所进行的私密
活动， 亦未骚扰其日常生活， 因
此并未侵犯其隐私权。 缪某也并
未对董某实施其他的语言攻击，
仅就其行车过快的行为予以指
责， 尚不足以造成其名誉权的损
害。

最终， 法院判决缪某立即停
止侵犯董某肖像权的行为， 并在
名为 “社区联络群” 的微信群内
向董某公开赔礼道歉， 逾期不履
行， 法院将在市级媒体刊登该判
决书的主要内容。

目前， 该判决已生效， 缪某
已向董某公开赔礼道歉。

法官说法
肖像权作为人格权之一， 与

人格尊严息息相关。 《民法典》
把肖像权纳入人格权篇独立成

章 ， 扩大了对肖像权的保护范
围， 加强了对每个人 “脸面” 等
外部形象的保护力度， 适应了大
数据时代、 智能社会对肖像保护
的需要。 肖像权是自然人合法使
用肖像的权利， 在过去的法律规
定中， 侵犯肖像权需以营利为目
的作为判定条件。 为保护自然人
的肖像权益 ， 《民法典 》 删除
“以营利为目的” 这一因素， 避
免肖像权保护范围的不当缩小，
为肖像权侵权行为的认定提供了
清晰指引。

本案中， 缪某将董某的照片
上传至微信群并非以营利为目
的， 但这种动辄以网络曝光的形
式解决纠纷的行为， 极易引发诸
如 “人肉搜索” “网络暴力” 等
非理性的行为， 社会对此已有较
为深刻而惨痛的教训。 许多犯了
轻微错误甚至被人误解为犯错的
人因此而受到不应有的指责和非
议， 对其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
对于这种教训， 人们不应当仅仅
在事后进行忏悔 ， 更应当去反
思、 停止、 制止该类行为。

现实生活中， 普通公众对肖
像权大多存在误解， 认为自己不
是名人， 不享有肖像权， 也从未
想过去维权。 其实， 作为普通公
众， 人们的 “脸面” 等外部形象
同样应获得平等保护， 在被侵权
时有权获得赔偿。 刘涛 律师

编辑同志：
我是一家网络公司的程

序员。 入职5年多来， 公司
多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我
基本上都参加了。 这些培训
内容的主要内容包括规章制
度、 理论知识、 编程语言、
数据库管理 、 平台应用开
发、 操作技能、 从业注意事
项等。 最近， 我因个人原因
提出辞职， 在办理离职手续
时， 公司要求我退还1万元
培训费， 否则， 不给我出具
离职证明。

请问： 公司要求离职职
工支付职业培训费合法吗？

读者： 雷小俊 （化名）

雷小俊读者：
公司是否可以要求离职

的你支付职业培训费， 要看
公司给你提供的是职业培训
还是专项培训。

职业培训是职工的一项
基本劳动权利， 是公司为了
让职工胜任工作岗位而进行
的培训。 《职业教育法》 第
二十四条规定： “企业应当
根据本单位实际， 有计划地
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招用
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
第五十八条规定： “企业应
当根据国务院规定的标准，
按照职工工资总额一定比例
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可以用于举办
职业教育机构、 对本单位的
职工和准备招用人员进行职
业教育等合理用途， 其中用
于企业一线职工职业教育的
经费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比
例。” 这些规定表明， 开展
职业培训是企业的法定义
务， 企业应当承担职业培训
的费用， 而不能让劳动者缴
学费或者通过某种途径转嫁
到劳动者头上。

专项培训则指的是企业
为了提高职工专业技术、 专
业知识而支付专项费用的培
训， 比如， 企业引进一条新
的生产线或上新项目， 安排
职工外出接受相关操作培
训； 学校提供经费让教师脱
产攻读博士学位等。 专项培
训具有以下属性： 第一， 它
是一种专业技术培训 。 第
二， 培训是委托第三方开展
的， 不包括企业内部培训。
第三， 企业支出了有凭证的
培训费、 差旅费等。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二十二条的规定， 企业为劳
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 对
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在
劳动者离职时可以要求其承
担培训费用， 但前提是签订
有服务期协议， 在约定服务
期限的同时约定了违约金，
以及劳动者离职时违反了服
务期协议。 而且， 并非全额
返还， 即只能要求劳动者返
还尚未履行的服务期限所应
分摊的培训费用。

本案中， 你多次参加的
培训应该属于职业培训， 故
公司无权向你追索职业培训
费。 即使其中有的培训属于
专项培训， 但只要未签订过
服务期协议且约定有违约
金， 或者服务期限已满， 那
么， 公司就无权要求你返还
培训费。

潘家永 律师

为泄私愤，微信群曝光他人照片构成侵权

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能否要求离职职工支付费用？服务员造成饭店损失，

可以扣工资吗？


